
河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河源市推

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的通知

河府办函〔2025〕28 号

各县（区）政府（管委会），市府直属各单位：

为加强对全市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的统筹协调，完善联动

工作机制，市政府决定成立河源市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人员

工作专班由市政府分管发展改革工作的副市长任召集人，市政府

协调发展改革工作的副秘书长、市发展改革局主要负责同志任副召集

人；各县（区）政府（管委会），市委组织部、市委军民融合办，市

发展改革局、市科技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公安局、市财政局、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市文化广电旅游

体育局、市卫生健康局、市应急管理局、市国资委、市市场监管局、

市政务和数据局、市城管综合执法局、市林业局，市邮政管理局、市

气象局，市通信建设管理办公室，市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等为成员

单位。



工作专班日常工作由市发展改革局承担。工作专班成员名单由市

发展改革局以工作专班综合协调组名义印发。

二、主要职责

统筹推动全市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协调解决有关重大事项及

问题，强化工作任务督促指导；统筹推进和督促指导全市低空经济基

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技术创新、场景拓展、管理服务、空域需求

等专项工作。

三、分工安排

工作专班下设综合协调、设施建设及运行管理、产业发展、技

术创新、产业招商、场景拓展六个专项小组。

（一）综合协调组。

落实工作专班部署要求，起草低空经济发展综合性文件，督促

各成员单位和专项小组按计划开展相关工作，协调解决有关重大事项

及问题。加强低空经济建设项目跟踪调度，落实资源要素保障，协调

解决项目建设问题。

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局。

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

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商务局、

市林业局，各县（区）政府（管委会）。

（二）设施建设及运行管理组。

统筹推进通用机场、低空飞行航空器起降点建设，组织推进地面

保障设施建设。做好与民航管理部门的衔接协调，落实省低空空域管



理改革部署，推动构建军地民三方协同运行管理机制，协调市域低空

空域划分、航线划设等管理事项，争取上级支持有序释放适飞空域资

源。统筹推进低空管理服务平台、低空智联网、低空安全监管执法平

台和飞行服务站布局建设，监督管理全市低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运营

等工作。

牵头单位：市交通运输局。

责任单位：市委军民融合办，市发展改革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房城乡建

设局、市政务和数据局，市气象局，市通信建设管理办公室，各县（区）

政府（管委会）。

（三）产业发展组。

推动全市低空制造产业发展，培育一批竞争力强、成长性高的

低空经济企业。提升低空制造产业链配套能力，推动电子信息、先进

材料、装备制造、新能源等优势产业与低空经济产业跨界融合发展。

发展低空经济相关检验检测服务，支持检验检测机构取得有关部门资

质认定。

牵头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局、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市场监管

局，各县（区）政府（管委会）。

（四）技术创新组。

深化与大湾区特别是“双区”的科技创新合作，发挥鹏城实验

室河源节点等科创平台功能，在市重点领域研发计划中布局低空经济



技术相关项目，统筹推进低空经济领域关键技术研发攻关，推动更多

低空经济领域科技成果在河源转化落地。积极争取省低空飞行器中试

平台布点，支持推动建设低空经济创新平台。加强低空领域人才引育。

牵头单位：市科技局。

责任单位：市委组织部，市发展改革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各县（区）政府（管委会）。

（五）产业招商组。

结合我市电子信息、先进材料等特色优势产业，聚焦低空飞行

器整机和关键零部件研发制造，定期梳理全市低空经济产业链企业清

单，绘制产业招商图谱，精准开展招商引资。

牵头单位：市商务局。

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各县（区）政府（管委会）。

（六）场景拓展组。

拓展低空物流配送、应急救援、政务管理、公共服务、航空运

动、农业农村、旅游和气象等方面的低空飞行应用及展会、保险、租

赁等衍生服务，深化“百千万工程”信息综合平台应用，开展低空应

用场景示范。

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局。

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公安局、市财政

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交通

运输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市卫生

健康局、市应急管理局、市国资委、市市场监管局、市政务和数据局、



市城管综合执法局、市林业局，市邮政管理局、市气象局，各县（区）

政府（管委会）。

四、工作机制

（一）建立专班会议机制。召集人或副召集人根据工作需要定期

或不定期召开工作专班会议，各成员单位可根据工作需要向召集人提

议召开会议。会议议定事项经召集人同意后由工作专班印发有关单位

落实，重大事项按程序报市委、市政府。

（二）建立沟通协商机制。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加强与

省直对口部门的工作对接、与市相关部门的沟通协作及对县（区）的

业务指导，及时共享信息，形成工作合力。选派政治素质高、业务能

力强、工作作风硬的同志作为联络员，专班办公室（市发展改革局）

根据工作需要召开联络员会议。

（三）建立定期报告机制。各成员单位每月梳理工作进展情况、

堵点卡点问题，报送市发展改革局。市发展改革局要做好统筹协调，

加强与省、市有关单位及各县（区）政府（管委会）的沟通衔接，重

要工作动态及时报告专班领导。

（四）建立工作督办机制。市发展改革局要会同各专项小组细

化年度工作目标和阶段性任务，对重点工作和重大项目纳入督办台账，

定期跟踪调度，及时通报情况，确保工

作压实推进。

工作专班存续三年，不纳入市级议事协调机构管理，不刻制印

章，因工作需要印制有关文件，由市发展改革局代章。工作专班成员



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由后续接任同志更替，所在单位及时向市发

展改革局报备。

河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3月 24 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